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30屆教師會第 2次理(監)事會議議程 

一、時間：114年 9月 15日(一) 9：20~ 

二、地點：地科教室 

三、出席人員：劉彥伸、王振男、沈彥宏、賴耐鋼、楊珮琤、王曉琪、何志生 

          吳美滿、廖俊筌、何俊彥 

 

四、缺席人員： 

五、主席：劉彥伸 

六、會議紀錄：廖俊筌 

七、報告事項 

1. 職務安排： 

會長：劉彥伸(-2)， 

副會長：王振男， 

財管：王曉琪， 

文書：廖俊筌， 

慶生活動：沈彥宏(-1)， 

會議：吳美滿(-1)，(教務處會議：成績評量、市長獎審查、常態編班、獎助學金)， 

楊珮琤(總務處會議：校園規劃餘裕空間、淨零新生活) 

2. ｢教師專業發展 2.0｣-同仁們的想法 

 

 

3. ｢忠孝之夜感恩餐會｣改為茶會形式 

茶會感謝家長後援會及退休教師聯誼贊助。早到的貴賓與退休教師可至四樓交誼廳。 

※11/8(六)三樓會議室茶會預計於 15：00 開始。(鼓勵老師們參與) 

 

 

八、校內事務討論： 

提案一、本學期每個月理事會開會時間 

說明：星期一第 2 節是大家空堂，提議在這節開會。 

將錯開學務會議及其他會議，於星期一第 2 節開會。若是無法錯開，再改成午休開會。 



討論：彥宏星期一公假進修，但表達會盡量出席，配合大家的時間！ 

決議：無異議通過！ 

 

 

提案二、本學年度會費收取事項，校內會費是否調整？ 

說明：市教會＋工會 500元，市教會＋工會＋全教總 550元，訴訟基金 100元 

討論：不需調整。 

決議：無異議通過！ 

 

附帶工作分配： 

會費通知單(附件一)請理事們協助發放與收取。 

提議依辦公室進行收費分工。七導-美滿，八導-振男，九導-珮琤，專任-耐鋼，教務-曉琪，學

務+總務-志生，輔導-俊筌、彥宏，退休(闕素蘭、吳芝芳、方嘉行、湯選平、吳淑惠、邱玉貞、

林秋蕙、李慶源)-振男，留職停薪(雅琪)+借調(育安)-曉琪。 

 

提案三、本學年度臺北市教師獎勵金推薦名單 

說明：共六位，兼任行政與非行政皆至少要有 1位。共六名 

 

討論：建議比照會議代表選舉，行政、非行政至少一名。投六票，行政 2，非行政 4。 

決議： 潘櫻英主任 7票，詹惠晴老師 7票，許惠閔組長 6票，宋秀珠老師 5票。 

非行政尚有 5人各得 3票，劉彥伸 3票、趙文智 3票，賴耐鋼 3票，翁翠微 3票，廖俊筌 3 票，

行政張詩羚組長 4票。 



 

因同票非行政有 5人，但行政的詩羚組長票數較高，故提議決定，是否再投一輪？ 

表決：直接詩羚組長當選的 2票，同 3票非行政的 5人再投一輪 5票，棄票 2票，決議：再投一

輪。 

 

第二輪投票結果： 

翠微 3票，俊筌 3票，耐鋼 2票，文智 1票。 

 

第三輪投票結果： 

翠微老師 7票，俊筌 2票。 

 

最後結果： 

潘櫻英主任，許惠閔組長，宋秀珠老師，詹惠晴老師，呂慧娟老師，翁翠微老師。 

 

 

 

提案四、園遊會教師會是否出攤 

說明： 

討論：導師及行政應該都會有任務，非導師及行政同仁，可能要支援教務處的闖關活動。 

決議： 不出。 

 

 

 

九、臨時動議： 



1、俊筌：因為家長會支援學校獎勵金增加，想幫家長會開源節流，例如：包高中是否只提供餐

盒給九年級，不需要給全校教師，這樣可能會被認為是對老師的不尊重，是否可能由教師會和家

長會討論，是否有像這樣，需要教師會出面調查，比較不會被認為不尊重？ 

討論： 

獎勵金有專戶，是專款專用。 

曾經有老師說，也有教九年級，為什麼沒有餐盒？ 

對老師們的尊重與感謝，每年也都有辦畢業謝師宴。 

結論：擱置，下次會議再討論。 

 

十、散會 

 預計下次會議：10/20(一) 

  



臺北市立忠孝國中教師會 114學年會費收取說明    附件一 

各位會員大家好，114學年會費收取說明如下： 

1. 忠孝國中校內教師會年費 300 元(依本校教師會章程收費，包括正式會員及贊助會員) 

2. 年費  -同時加入台北市教師會+工會，年費只要 500元。 

※代理代課、實習、退休教師可加入教師會（贊助會員）及工會（正式會員）。 

3. 聯合會費  -需具工會會員資格，才能加入全教總。參加須另外繳費 50 元。 

(1)本會（工會）加入聯合組織有二，每年並編列預算繳交其費用- 

a.全教總。(PS.其會費由 200元調整至每人 250元)  b.全國產業總工會。 

(2)因全教總會費調增至 250元後，已超過工會補助會費之上限(200元)，故依先前代表大會決

議：會員願參加全教總者，需另外繳費 50 元。 

4. 工會入會費  -2000元(首次加入工會、中斷再入會者-要繳入會費) 

   (1)依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可減免入會費之資格如下:初任(含代理代課)教師或首次有資格加入本

會之當年度即入會者(如首度調入本市即加入)  

   (2)工會會員務必持續繳費，如中斷會籍再入會，需重繳 2000元入會費。 

 (3)退休會員多數有加保勞健保或投保本會福利團險需求，請務必通知其續繳  

    會費，以免喪失加保、續保資格。 

5. 訴訟基金  -須教師會正式會員方可參加，且須連續繳交三年始可申請補助。 

以下回條與費用請於 10月 17 日(五)下班前交至以下今年的理事： 

七導： 美滿老師八導： 振男老師九導： 珮琤老師專任： 耐鋼老師 

教務： 曉琪主任學總： 志生老師輔導： 俊筌、彥宏老師   退休：振男老師 

---------------------------------本聯煩請交給學校教師會留存-------------------------------------- 

繳  費  項  目 勾選 

年費 

擇 

一 

勾 

選 

學校教師會+台北市教師(工)會+全教總 (850元/人)            

學校教師會+台北市教師(工)會        (800元/人)                       

學校教師會+台北市教師會            (800元/人) 

PS:職工、校長、無教師證及無授課之教保員不能加入本工會 

 

學校教師會+台北市工會              (3900元/人)  

代理代課、實習 

、退休教師 

台北市教師(工)會+全教總(550元/人)  

台北市教師(工)會       (500元/人)  

訴訟基金 限教師會正式會員參加(100元/人) （自由參加，贊助會員不能加入）  

新加入工會

入會費 

擇
一
勾
選 

新會員入會(2000元/人)  

初任教師、首次有資格入會即加入  (0元/人)  

重新入會-（會籍曾中斷）(2000元/人)  

會員姓名 

 

小計 元 



 

 

  



簽到表： 

 
  



會議照片 



 

 


